关于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的通知

各位老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进行2021年度个人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现将我校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工作安排如下：
一、个人前期应开展的准备工作
（一）在办理年度汇算前，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APP个人中心相关信息，必须绑定状态正常的银行卡，最好是一类账户，确保补税和退税。
（二）个人准备好收入、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捐赠、税收优惠、已纳税款等相关信息或资料，以备汇算时补充、修改申报信息时使用。
二、年度汇算退税前提
申请2021年度汇算退税的纳税人，如存在应当办理2020年度汇算补税但未办理，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2020年度汇算申报存在疑点但拒不更正或说明情况的，需在办理2020年度汇算申报补税、更正申报或者说明有关情况后依法申请退税。
三、需要办理个税年度汇算的人员
2021年度是居民纳税人，并且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已预缴的个人所得税与四项所得全年加总后计算的个人所得税存在差异，如果预缴的税款高于全年应纳税款，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办理年度汇算申请退税，如预缴的税款少于全年应纳税款，通过办理年度汇算补缴税款。
提别提醒：没有任何受雇单位，仅取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如仅取得劳务收入的研究生，可以通过办理年度汇算退回税款。
四、可享受的税前扣除
下列在2021年度发生的，且未申报扣除或未足额扣除的税前扣除项目，纳税人可在年度汇算期间办理扣除或补充扣除：
（一）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
（二）纳税人符合条件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注：在工作常驻地有房，即使租房有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只能选择住房贷款利息，不能选择住房租金）。
（三）纳税人符合条件的捐赠支出。
五、不如实办理个税年度汇算的风险提示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采取隐瞒收入、编造虚假扣除等手段逃避缴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请不要听信网上流言做不合规、不合法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有关问题可参照微信公众号“和信合个人所得税”专向附加扣除答疑解惑专题推送，（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RE5kWsAz5He25D2UEN4vZg）。
六、关于个人申诉的温馨提示
（一）近期学校收到部分本校学生、校外人员申诉情况
1.申诉未在我校任职；
2.申诉未收到劳务报酬、稿酬等款项；
3.申诉劳务费发放时间错误；
4.申述所获勤工助学款、劳务费等不应该扣除个人所得税。
建议各位经办教职工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学校需按照规定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勤工助学等劳务收入每月超800，需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预缴税额超应纳税额部分可在次年3-6月在“个人所得税”APP汇算清缴并退回个人银行账务。避免学生或其他人员无效申诉，影响学校声誉和形象以及学校税务评级。
（二）个人有多个扣缴义务人情况
个人在多个单位取得收入，包括取得劳务费、稿费等，在个人所得税APP中可能每个发放单位都是你的扣缴义务人，一个纳税人可能存在多个扣缴义务人。
建议个人核实清楚，不要盲目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诉。
（三）汇算时应补税额金额过大
建议在选择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时，分别选择单独计算、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两种方式试算，选取更划算的计算方式再点击下一步。
各位教职工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网页端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具体的操作方法可参照微信公众号“和信合个人所得税”操作指南（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dQ8_uQfiT1eaVuxvvpHecQ）。
各位教职工尽量在5月15号以前办理，留给后续问题整改时间，在办理年度汇算过程中，若有疑问请咨询财务处（联系人：李朝勉、时间：周一至周五14：30-18：00、电话：63862606）。


财务处
                              2022年3月16日

